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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教育局

关于调整义务教育课程设置的通知

各区、市教育（体）局，高新区人才服务与教育体育发展局，局属各初中学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的通知(教材〔2017〕4号)，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通知(教基二〔2017〕2号),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课程开设专项排查整改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通知(鲁教基字〔2018〕20 号)，山东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必修课程课时安排,市教育局对我市义务教育课程设置进行了适度调整。现将调整后的课程设置予以公布，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调整内容

1.小学一、二年级周课时总数由26节调整为29节，增加科学课1节，综合实践课1节，地方与学校课程周课时数由3课时调整为4课时，其他年级周课时总数、学科课时数不变（见附件1）。

2.地方和学校课程首先执行山东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必修课程课时安排（见附件2），剩余的地方和学校课时学校可根据办学特色自行安排课程。

3.劳动教育课可安排在综合实践活动课，1至2年级劳动教育平均每周不少于0.5课时，3至9年级劳动教育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根据实际需要，学校可分散或集中安排课时，相关专题活动可以与地方课程、学校课程融合实施。

4.信息技术课可安排在综合实践活动课，海洋教育课可安排在地方与学校课程。

二、有关要求

1.各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和学校要严格执行调整后的课程设置方案，开全课程，开足课时，切实保障科学课、综合实践课、地方和学校课程的开设，任何单位都不得随意增减课程和课时。
    2.各区市、学校应根据要求，对课程安排进行自查，对不符合规定的部分要及时整改，并于2019年1月底前整改完成。

3.各区市、学校应充分挖掘校内外教育教学资源，做好调整后的师资和课程安排。

未尽事宜，请与市教育局基教处联系。
联系人：贾廷深，联系电话：85912995

附件：1.青岛市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安排表

2.山东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必修课程课时安排

    青岛市教育局

                            2019年1月14日                      

附件1
青岛市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安排表(六三学制)
	课程
	年级
	周总课时
（节）
	占九年课时总计比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道德与法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
	3
	3
	 /
	/ 
	/ 
	/ 
	/ 
	/ 
	/ 
	6
	22
	7.9%

	
	 /
	 /
	3
	3
	2
	2
	 /
	 /
	 /
	10
	
	

	
	 /
	/ 
	 /
	 /
	 /
	 /
	2
	2
	2
	6
	
	

	历史与
社会
	历史与社会
	/ 
	 /
	 /
	/ 
	 /
	/ 
	3
	3
	3
	9
	9
	3.2%

	
	历史
	/ 
	 /
	/ 
	 /
	/ 
	 /
	2
	2
	2
	6
	10
	3.6%

	
	地理
	/ 
	/ 
	/ 
	/ 
	/ 
	/ 
	2
	2
	 /
	4
	
	

	科
学
	科学
	1
	1
	2
	2
	2
	2
	4
	6
	5
	25
	25
	8.9%

	
	生物
	/ 
	/ 
	/ 
	 /
	/ 
	 /
	3
	3
	/ 
	6
	14
	8.6%

	
	物理
	/ 
	 /
	/ 
	/ 
	/ 
	/ 
	 /
	2
	3
	5
	
	

	
	化学
	/ 
	/ 
	/ 
	/ 
	/ 
	/ 
	 /
	 /
	3
	3
	
	

	语文
	8
	8
	7
	7
	6
	6
	5
	4
	5
	56
	56
	20%

	数学
	4
	4
	4
	4
	5
	5
	4
	4
	5
	39
	39
	13.9%

	外语
	 /
	/ 
	2
	2
	3
	3
	4
	4
	4
	22
	22
	7.9%

	体育
	4
	4
	3
	3
	3
	3
	3
	3
	3
	29
	29
	10.4%

	艺
术
	艺术
	4
	4
	4
	4
	4
	4
	2
	2
	2
	30
	30
	10.7%

	
	音乐
	2
	2
	2
	2
	2
	2
	1
	1
	1
	15
	
	

	
	美术
	2
	2
	2
	2
	2
	2
	1
	1
	1
	15
	
	

	综合实践
	 1
	1 
	2
	2
	3
	3
	3
	3
	3
	21
	48
	17.1%

	地方与学校课程
	4
	4
	3
	3
	2
	2
	4
	3
	2
	27
	
	

	周总课时数(节)
	29
	29
	30
	30
	30
	30
	34
	34
	34
	280
	 

	学年总课时(节)
	1015
	1015
	1050
	1050
	1050
	1050
	1190
	1190
	1122
	9732
	 


	课程
	小学
	初中
	周总课时（节）
	占九年课时总计比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道德与法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
	3
	3
	/
	/
	/
	/
	/
	/
	/
	6
	22
	7.7%

	
	/
	/
	3
	3
	2
	/
	/
	/
	/
	8
	
	

	
	/
	/
	/
	/
	/
	2
	2
	2
	2
	8
	
	

	历史与社会
	历史
	/
	/
	/
	/
	/
	2
	2
	2
	/
	6
	11
	3.9%

	
	地理
	/
	/
	/
	/
	/
	3
	2
	/
	/
	5
	
	

	科学
	科学
	1
	1
	2
	2
	2
	/
	/
	/
	/
	8
	25
	8.8%

	
	生物
	/
	/
	/
	/
	/
	3
	3
	1
	/
	7
	
	

	
	物理
	/
	/
	/
	/
	/
	/
	/
	3
	3
	6
	
	

	
	化学
	/
	/
	/
	/
	/
	/
	/
	2
	2
	4
	
	

	语文
	8
	8
	7
	7
	6
	5
	5
	5
	6
	57
	57
	20%

	数学
	4
	4
	4
	4
	5
	5
	5
	5
	5
	41
	41
	14.4%

	外语
	/
	/
	2
	2
	3
	4
	4
	4
	5
	24
	24
	8.5%

	体育
	4
	4
	3
	3
	3
	3
	3
	3
	3
	29
	29
	10.2%

	艺术
	音乐
	2
	2
	2
	2
	2
	1
	1
	1
	1
	14
	28
	9.9%

	
	美术
	2
	2
	2
	2
	2
	1
	1
	1
	1
	14
	
	

	地方与学校课程(含综合实践活动)
	5
	5
	5
	5
	5
	5
	6
	5
	6
	47
	47
	16.6%

	周总课时数（节）
	29
	29
	30
	30
	30
	34
	34
	34
	34
	284
	

	学年总课时（节）
	1015
	1015
	1050
	1050
	1050
	1190
	1190
	1190
	1122
	9872
	


青岛市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安排表(五四学制)

说明：1.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7年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和小学科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教材厅函[2017]6号）要求：义务教育一、二年级品德与生活和七、八年级思想品德教材名称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治。
2.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要求：体育课小学1-2年级每周4课时，小学3-6年级和初中每周3课时。

3.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的通知》（教材〔2017〕4号）要求：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小学1-2年级，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小学3-6年级和初中，平均每周不少于2课时。

4.根据教育部《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和有关要求, 小学科学课程起始年级调整为一年级，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修订完成前，原则上要按照小学一、二年级每周不少于1课时安排课程，三至六年级的课时数保持不变。

附件2

山东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必修课程课时安排

	年级
	课程内容
	周课时数
	合计周课时数

	1-2年级
	安全教育
	0.5
	1.5

	
	传统文化
	1
	

	3-6年级
	安全教育
	0.5
	2

	
	环境教育
	0.5
	

	
	传统文化
	1
	

	7年级
	安全教育
	0.5
	2

	
	环境教育
	0.5
	

	
	传统文化
	1
	

	8年级
	安全教育
	0.5
	2

	
	环境教育
	0.5
	

	
	传统文化
	1
	

	9年级
	安全教育
	0.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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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